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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惜福餐券申請表 

姓 名  申請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系 級  學 號  

聯絡電話 手機： email  

申

請

資

格

 

申請人資格(請確認並勾選) 

□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者。 

□父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。 

□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。 

□因天災、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，致家中經濟失依者。 

  上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0分以上者(大一新生可免附成績單)。 

簡述事實 

 

聲明人 

本人已閱讀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惜福餐券申

請辦法」，將嚴格遵守所載「僅限本人使用」等相關規定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（請簽名） 

導師(推薦)  

學系/學程 

主任(核可) 
 

※ 本項經費來源係由本學院捐款支應，並視捐款額度及學生經濟情況決定是否

核給本餐券。 

※ 核發 113 年 3-5 月與 113 年 6 月(1 個月 2,000 元，半個月 1,000 元)，每學系

或學程，單班者至多補助 3名，雙班者至多補助 5名。 

※ 申請時間：113年 2月 19日至 113年 3月 1日止。 

 


